
关于招商沪深300高贝塔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转换结

果的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20年9月17日至2020年

10月14日以通讯方式组织召开了招商沪深300高贝塔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

下简称“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了《关于招商沪深300高贝塔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转型的议案》（以下简称“《议案》”）。《议案》于

2020年10月15日获得表决通过，自该日起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并已

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本公司已于2020年10月16日发布《关于招商

沪深300高贝塔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

的公告》。 

本基金转型实施前的转型选择期为2020年10月16日至2020年11月12日，转

型选择期结束后，以2020年11月13日为基金份额转换基准日，招商300高贝塔A

份额、招商300高贝塔B份额按照各自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转换成招商300高贝塔

份额的场内份额，招商300高贝塔份额的场内份额再按照1:1的比例转换为招商

沪深300高贝塔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场内份额。原招商300高贝塔份额的场内份

额、场外份额按照1:1的比例分别转换为招商沪深300高贝塔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的场内份额、场外份额。现将转换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金份额转换结果 

在份额转换基准日日终，以招商300高贝塔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招

商300高贝塔A份额、招商300高贝塔B份额按照各自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转换成

招商300高贝塔份额的场内份额。招商300高贝塔A份额、招商300高贝塔B份额经

转换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转换后

的基金份额以登记结算机构最终确认的数据为准。基金份额转换比例按截尾法

精确到小数点后第9位，有关招商300高贝塔A份额、招商300高贝塔B份额基金份

额转换结果如下表所示： 

 

 

 



转换前的

基金份额 

转换前基

金份额参

考净值 

（元） 

转换前基金份

额数（份） 转换比例 
转换后的基金

份额 

转换后基

金份额净

值（元） 

转换后基金份额

数（份） 

招商300高

贝塔A份额 
1.0456 1,969,347.00 0.872273050 

招商沪深300高贝

塔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的场内份额 
1.1987 1,717,808.00 

招商300高

贝塔B份额 
1.3518 1,969,347.00 1.127726949 

招商沪深300高贝

塔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的场内份额 
1.1987 2,220,885.00 

原招商300高贝塔份额的场内份额、场外份额按照1:1的比例分别转换为招

商沪深300高贝塔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场内份额、场外份额，如下表所示： 

转换前的基金份额 转换前基金份额数（份） 转换后的基金份额 转换后基金份额数（份） 

招商300高贝塔份额

的场内份额 
560,215.00 

招商沪深300高贝塔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的场内份额 
560,215.00 

招商300高贝塔份额

的场外份额 
23,481,474.95 

招商沪深300高贝塔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的场外份额 
23,481,474.95 

投资者自 2020年11月17日起（含该日）可查询经本基金登记结算机构及本

公司确认的转换后基金份额。 

 

二、重要提示 

（一）《招商沪深300高贝塔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招商沪深

300高贝塔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自2020年11月17日起生效，原《招商沪

深300高贝塔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招商沪深300高贝塔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自同日起失效。自2020年11月17日起，本基金的基

金名称由“招商沪深300高贝塔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变更为“招商沪深300

高贝塔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本基金的场外简称由“招商沪深300高贝塔指数分

级”变更为“招商沪深300高贝塔指数”，场内简称由“高贝分级”变更为“高

贝塔”，基金代码仍为“161718”。 

（二）根据相关公告，招商沪深300高贝塔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自2020年11月

17日起开始办理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赎回、转换、转托管（包括系统内

转托管、跨系统转托管）等业务，同时取消“单日单基金账户不超过100元的场

内申购业务”和“代销机构单日单基金账户不超过100万元的场外申购业务”的



限制。 

（三）投资者持有的转换后招商沪深300高贝塔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外份额

的收益分配方式继承其转换前场外招商300高贝塔份额的收益分配方式，投资者

持有的转换后招商沪深300高贝塔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份额的收益分配方式只

能采取现金分红方式。请投资者务必及时查询、核对持有的转换后招商沪深300

高贝塔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外份额的收益分配方式，具体收益分配方式以登记

结算机构的记录为准。 

（四）根据有关业务规则，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招商300高贝塔份额转换

为招商沪深300高贝塔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后，其原基金份额持有期计入招商

沪深300高贝塔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份额的持有期；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招商

300高贝塔A份额和招商300高贝塔B份额转换为招商沪深300高贝塔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的场内份额后，基金份额持有期自招商沪深300高贝塔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

场内份额确认之日起计算，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份额时适用的赎回费率根据持

有期确定，具体持有时间以登记结算机构系统记录为准。如果赎回份额时持有

期较短，基金份额持有人将承担较高的赎回费。 

 

（五）基金份额转换的特别风险揭示 

1、招商300高贝塔A份额和招商300高贝塔B份额转换后风险收益特征发生较

大变化的风险 

份额转换完成后，招商300高贝塔A份额持有人原持有的招商300高贝塔A份

额变为招商沪深300高贝塔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场内份额，基金份额风险收益特

征因转换而发生较大变化。份额转换完成后，招商300高贝塔B份额持有人原持

有的招商300高贝塔B份额变为招商沪深300高贝塔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场内份

额，基金份额风险收益特征因转换而发生较大变化。 

2、招商300高贝塔A份额和招商300高贝塔B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

金份额数量在转换后发生变化的风险 

基金份额转换完成后，招商300高贝塔A份额和招商300高贝塔B份额均按各

自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而不是二级市场价格）转换为招商沪深300高贝塔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的场内份额。因此招商300高贝塔A份额和招商300高贝塔B份额的



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数量在转换后发生变化。根据相关业务规则，

场内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资产，持有极小数

量招商300高贝塔A份额、招商300高贝塔B份额的持有人，存在转换后份额因为

不足1份而导致相应的资产被强制归入基金资产的风险。 

3、招商300高贝塔A份额和招商300高贝塔B份额转换为招商沪深300高贝塔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场内份额后无法办理场内赎回的风险 

招商300高贝塔A份额和招商300高贝塔B份额转换为招商沪深300高贝塔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的场内份额后，投资者可以申请场内赎回基金份额或者转托管至

场外后申请赎回基金份额。可以在二级市场办理基金买卖的证券公司并不全部

具备中国证监会颁发的基金销售资格，而投资者只能通过具备基金销售资格的

证券公司赎回基金份额。如果投资者通过不具备基金销售资格的证券公司在二

级市场买入招商300高贝塔A份额和招商300高贝塔B份额，转换为招商沪深300高

贝塔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份额后可能无法办理场内赎回。对于无法办理场内

赎回的投资者，需先转托管至场外后再申请赎回或者先转托管到具有基金销售

资格的证券公司后再申请赎回。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 11月 17日 


